无犯罪记录承诺书

致北京市司法局：

本人XX，性别：X，中国籍香港永久居民，香港身份证号码：XXXXXXXX，出生日期：XX年XX月XX日。

因香港警署不为在内地申办外国（港澳）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/代表开具无犯罪证明，本人现作出承诺如下：本人自出生至今在全球范围均未有过刑事犯罪、从未受过任何刑事处罚，来华工作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。以上承诺如有不实，本人及XX律师事务所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亲笔签名：

XX律师事务所全称（加盖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XX年XX月XX日

